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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8 日，《人民日报》刊文指出，
拉平养老金待遇对公务员不公平。文
章认为在养老金待遇上不宜搞简单的

“一刀切”，公务员养老待遇差了，“队
伍不好带”，以“平均主义”偷换“公平”
的概念，将会产生新的不公。

“以‘平均主义’偷换‘公平’的概
念，将会产生新的不公”，经不起推
敲。改革总是要在经历充分的博弈才
能够渐趋公平，而养老金并轨尚未开始，
谁都不知道博弈的结果会是怎样。从舆
论的呼声来看，“平均主义”并非主流声
音，真正的共识在于“平权”，在于消除特
权。若将此理解为偷换“公平”概念的

“平均主义”，那必然是误会了舆论。消
除特权，是建立公平社会的必由路径，表
现体现也许是待遇的差异，而实质上，却
是权利的不平等。

无论是基于公共所需，还是劳动权
益，公务员作为公共服务的专业性群体，
获得公平的、相匹配的待遇，无可厚非。
但这种优越性和公平性，应该来自于薪
酬体系的完善，而不应该建立在特权之
上。可以预料到的是，随着“权力红利”
的消失，特权的土壤随之稀薄，公务员的
生活水准和质感将大不如享有特权的时
代。但，这绝非留恋特权、抵制改革的理
由。要实现待遇的公平，不应该纠结于
特权的存灭，而是应该对薪酬体系表达
权益诉求。

公务员在社会中享有相对优越的
待遇，恐怕也非天然的权利。这跟纳税
人的意愿直接相关，与公共服务的水平
也是有关联的。当我们以“多国公务员
养老金待遇比普通人高”来论证这种“惯
例”时，我们是否看到，国外公务员待遇
好的背后，也有着一系列的“惯例”，比如
行政成本控制比较好、淘汰机制完善、权

力约束严格等。从体量上来计算，包含
公务员待遇在内的行政成本付出并不苛
刻，为什么祛除特权待遇后，反映在公务
员工资表上的却并不高，公务员群体或
应反思：公共服务的效率和水平如何？
行政成本的流失和浪费如何控制？

《人民日报》该文关于以职业年金
补充拉低养老金的建议，看似合理，却很
容易引导消除特权、趋近公平的改革陷
入误区。公务员该享有怎样的待遇，应
该是完善公务员薪酬体系解决的问题，
与消除特权实现公平的养老金并轨的改
革命题不应该缠绕在一起。祛除特权后
反映在公务员待遇上的不公平，并不是
并轨后产生的新的不公平，而是在特权
掩盖下，长期就存在的问题。

面对养老金并轨等消除特权的改
革推进，作为“权力红利”的既得利益群
体，特权的消失，难免让他们感到不安和
惶恐。但应该理清：公务员的待遇是否
合理，跟特权是否存灭没有关系，消除特
权实现公平乃政治文明和社会公平的大
势所趋，其本身是趋近公平，并不存在是
否制造新的不公的问题。至于所谓“新
的不公”，只不过是公务员薪酬机制的不
合理，随着特权的消除被凸显而已。当
不该得到的特权福利消失了，该得到的
待遇又不合理，这或许才是公务员不公
感产生的根源所在。而填补这种不公
感，不应制造新的特权，而是应该通过薪
酬体系的改革，来实现待遇的公平合理。

养老金并轨，既是顶层设计，亦是
公平所需。公务员群体应该享有怎
样的待遇保持他们职业的体面感和
公平性，不应再以特权来填补了，而
是应该依照劳动权益、劳动价值，以
薪酬体制改革来确立这个群体待遇的
公平合理。 □时言平

怎样的待遇对公务员才公平
■街谈

据央视《东方时空》报道，1994 年，
黑龙江铁力市的王锡武通过法律手段
追回了他人拖欠自己的钱款。但法院
法官在三次帮助王锡武追回欠款过程
中，每次都扣留了欠款数额的百分之
十，作为提成。

法院者，应是法治精神的代表。黑
龙江某法院，扣押市民钱款20年，虽说
有旧规作为支撑，但如新闻中所言，
1998年最高法已经宣布废除这种规定，
黑龙江某法院完全没有理由继续扣押
这笔钱，理应把多扣押的钱退还给市
民。但道理虽然如此，这已经揣进腰包
的钱，却怎么也难以倒出来，因为长达
20 年的光阴中，法院领导早已更换多
次，负责法院经费的人恐怕也几经易
手，后任者若不想给前任的事情买单，
有足够的理由推脱责任。当然，按照常
识，法院办案是不应该收取市民额外费
用，但现实往往另有一套法则。从黑龙
江市民追讨这笔被多扣的钱款的过程
中，我们可以看到法院经费与司法办案
之间微妙的关系，发现法院经费运转机
制固有的桎梏。

法院经费从哪里来？按照标准答
案，应当是来自于地方财政拨款。然
而，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各
地方法院所得到的实际经费也就不
一。而司法办案的情况，却不可能与地
方经济发展相匹配。一个穷地方的法
院，其所需要的办案经费可能远超财政
给出的预算。这就造成了许多法院面
临经费不足的窘境。而从办案中获取
司法经费，也就成了一条解燃眉之急之
策。1998年最高法做出明文规定，法院
不得以提成、赞助、回扣等名目收取申
请执行人钱物。这是历史的进步，但也
从侧面反映出，1998 年之前，全国不少
法院正是以这些形式解决部分经费来
源。现如今，尽管这种规定已经废止，

但是由法院进行的司法拍卖等，其财产
流动情况，并未完全透明，司法执行牵
涉到的被执行人财物，普通公众也难以
对其监督。在客观上，这些都预留出了

“提留”空间。
法院经费关乎审判独立的权威性，

其本应独立于办案之外。但一则由于
经费本来不足，二则这方面也没有成熟
的体制监督与监管，法院经费依附于
各种办案往来之中便成了一种默许的
现象。这种情况是危险的。暧昧不清
的法院经费，有可能使得部分法院产
生自己的私利，从而影响司法的公
平。我们常说相信法治，但建立法治
的一个重要条件即行驶司法权力的法
院应当在人财物上保持某种独立性。

“老赖法院”击中了“司法经费病”。黑
龙江法院扣押市民钱物 20 年，核心问
题不是这些钱的数量多少，而是此事
所暴露出的法院经费与审判独立之间
的关联：当年办的那件案，究竟是看中
经费，还是为了正义？

人们信赖法治，是因为法治带给人
的审判独立感。而捍卫这种庄严的审
判独立，首先就需要厘清法院的经费来
源，保障其经费运转独立。当法院办下
的案件，扯不清自身经费与案件的联系
时，审判独立还能作为民众的安全线
吗？法治还能作为一个社会的理念基
石吗？黑龙江某法院扣押经费一事，尽
管只是局部地区的一个小案例，但它所
蕴含的启示价值却丝毫不低。它像一
则寓言故事一样提醒我们应该就已经
出现漏洞的司法经费体制进行变革。
而这，也是我们常常所容易忽视的。人
们常言依法办事，把法院的事情交给法
院，但在转型的当下，法院本身亦是改
革进程中的一项重要命题，亦需进行与
时俱进的制度变革。
□晚报评论员 杨兴东

“老赖法院”说明了什么？

■街谈

在接待群众来访时，四川省达州市
达川区罐子乡党委书记罗颂语出惊人，
称“威胁我就是威胁党”，被达州电视台
播出后又被网友转发，引发关注。1月7
日晚，达川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博
发布消息称，“不当言论属实，罗颂已被
相关部门停职，接受调查”。记者从相
关部门证实，该微博内容属实。（相关
新闻见今日本报AA13版）

有“官本位”的意识，官员吐露怎样
的雷语，似乎都在意料之中，毕竟，那不
过是官员真实价值观的一种吐露。“你
是替党说话还是替人民说话？”“是不是
你妈死了？”“不要盲目相信法院”……
历数官员雷语，的确是数不胜数。而这
些年，要对官员价值观进行审视、品德
素质进行评定，“雷语”似乎成了一根准
绳，且是唯一准绳。因为官员只有吐露
雷语了，才会被调查、被停职，然后发现
问题。至于惯常的评价体系，似乎长期
都处于“失聪”状态。或许，这样的现实
氛围，也是雷语不断的真实缘由。

就“威胁我就是威胁党”一般的雷
语，民意评判的结果已出。更值得关注
的是，这名官员被停职调查之后，是否
还会有“后续”，毕竟，“停职”不应是终
点，此事亦不能不了了之。不然，官员
怎可能会注意自己的言行呢？官员吐
露的是雷语，但根子的问题其实在意识
上。换言之，有怎样的官员意识才有怎
样的官员语录，从官员雷语的背后，我
们可以看到官员真实的想法、真实的价
值观。显然，有“威胁我就是威胁党”这

般意识的官员，如何为人民服务？又如
何做好本职工作？这样的官员，恐怕更
喜欢享受权力带来的快感吧。

于此审视，“威胁我就是威胁党”一
事，不能对相关官员停职了事，而应积
极反思现实土壤与制度设置。首要一
点便是，当官员们雷语频现时，重塑官
员价值观应提上议程。毕竟，当官员雷
语频现，不仅是一种价值错位，也会给
社会、给公众以负面影响，更会减损政
府部门公信力。

自然，如何重塑官员价值观，类似
讨论并不少见。一方面，是完善对官员
的制度考核，弥补制度漏洞，让对官员
的评价体系成为一种常态化的操作，
且严格执行，而不能流于形式、走过
场；另一方面，则是限制权力，权力之
手的无处不在的确很可怕，无论权力
之手伸向何方，无论其初衷是善意的
还是恶意的，无论其目的是好的还是
坏的，只要权力之手超越了最起码的
规则底线，就应该对相关官员进行惩
罚，以便让权力在既定的框架内运
行。如此，官员的价值观才能纠正，而
雷语才会减少直至消失。

因而，“威胁我就是威胁党”不是个
体事件，而应以此事为契机重塑官员价
值观，同时形成必要的约束与考核，才
能约束好官员的行径。不然，停职了一
个官员，还会有更多的官员“雷”起来，
只有从制度上去封堵了，“雷语”才会无
生存土壤。
□杨燕明

“威胁我就是威胁党”不能停职了事


